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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 the resources of B.C.—lumber, minerals, agriculture, 
secondary industries—so as to create jobs and build a 
greater British Columbia;

■ 0 ■

of life, of interest, of enterprise and a continuance of 
the liberty which our forebears won for us;

§魏I噩^rom伸R SI

or the care of the weak by the strong. Old Age Pen^ioiis> 
Mothers' Pensions, Social Allowances, free education, 
free hospitalization, Workmen's Compensation, etc.

The people of British Columbia are now enjoying the 
fruits of these policies under an EXPERIENCED govern
ment^ a COALITION of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parties.

Why experiment tvhen you have all these things now?

I可I
The Best GoDepiment B.C. Ever Had.

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Columbia Coalition Organiz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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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
代
辦
入
籍

事
件 
各
種
委
托

代
理
燕
梳 
文
件
翻
譯 
法
衙
傳
話

一■
英
法
俄
印
願
親
中
共 

一
南
京
一
日
雪
。
合
衆
礼
訊
•
南
京
外
交 

界
是
日
宣
稱
•
大
部
份
國
家
・
包
含 

英
法
俄
及
印
度
•
表
示
贊
成
於
共
產 

党
組
成
政
府
時
•
加
以
承
認
。
美
國 

則
勸
各
國
應
利
用
承
認
爲
交
換
條
件 

■
爭
取
非
共
產
家
較
優
之
待
遇•
美 

國
無
須
立
刻
承
認
中
國
共
產
政
府
。 

因
其
地
位
與
英
法
不
同"
據
南
京
外 

交
界
顯
露
消
息
。
西
方
列
强
對
于
承 

一 
認
中
共
政
府
。
現
在
交
換
意
見
中
・ 

將
來
必
能
一
致
■
於
共
產
党
組
成
政 

府
後
一
若
美
國
推
延
太
久
•
英
法
或 

將
先
行
承
認
。
口
法
國
首
要
關
懷
爲 

安
南
■
中
共
軍
隊
不
久
将
推
進
至
安 

南
邊
界
•
皆
中
共
軍
隊
或
車
器
越
界 

深
入
安
南
，協
助
越
南
革
命
軍
進
攻 

法
軍
•
法
國
須
有
一
中
國
政
府
。然 

後
可
以
抗
議
■
英
國
亦
極
願
與
中
共 

政
府
貿
易
•
英
屬
香
港
全
靠
中
國
大 

陸
商
務
生
存
•
香
港
商
船
。
現
在
已
一 

來
往
華
北
共
軍
管
轄
口
岸
。商
業
在 

事
實
上
已
經
恢
復
，
不
過
中
共
仍
然 

未
承
認
各
國
駐
共
區
領
事
而
已• 

◎
蔣
介
石
行
將
赴
廣
州 

合
衆
慨
廣
州
電
，
據
日
昨
消
息
，蔣
介 

石
已
决
定
在
不
久
之
將
來
一
以
國
民 

嶷
總
裁
地
位
。蒞
臨
廣
州•
但
並
不
干 

涉
李
代
總
統
宗
仁
之
政
府
行
政
事
務 

。
星
期
五
日
往
台
灣
之
五
人
代
表
團 

其
使
命
爲
洽
商
蒋
氏
與
李
代
總
統
會

♦
民

:V，

國三 

，- 

十八 年 六 月一 號

晤
。
已
返
抵
廣
州
•
據
吿
記
者
稱
。 

蔣
氏
卽
將
前
來
廣
州
，
李
代
總
統
不 

必
赴
台
灣
■ 
至
於
將
否
長
留
廣
州
或 

僅
爲
解
决
問
髓
-
尙
未
可
知
。
代
表 

團
曾
與
蔣
氏
在
台
南
商
談
三
小
時■ 

代
表
團
稱
。
将
氏
對
內
部
不
能
團
結 

■
影
響
政
府
作
戰
努
力
。
極
表
關
心 

•
吳
鐵
城
幷
引
述
將
氏
之
談
話
稱• 

「
必
須
爭
取
團
結
。
一 
致
索
侮
」
。 

吳
氏
說
明
蔣
氏
將
令
國
民
黨
總
裁
之 

資
格
，，
支
持
李
代
總
統
•
並
不
干
涉 

政
務
.•
干
右
任
亦
稱
。
蔣
氏
對
於
政 

事••
未
殘
衷
意
見
一 
代
表
團
璃•
・
彼 

輩
已
於
昨
晚
將
蔣
氏
之
决
定
轉
吿
李 

代
總
統
。
但
不
願
談
述
李
代
總
統
對 

此
之
意
見
• 
許
多
人
相
信
政
府
之
努 

力
•
端
視
蔣
李
間
之
决
定
如
何
而
轉 

移
，
惟
蔣
氏
實
際
鎖
導
國
民
黨•
不 

不
啻
卽
爲
控
制
政
府
。
又
有
人
稱
• 

兩
基
举
原
則
業
經
同
意 
卽
反
共
作 

戰
到
底 

及
雙
方
均
認
爲
內
部
必
須 

團
結
方
能
制
止
中
共
之
成
功
・
以
此 

爲
前
提
。
其
他
協
議
均
屬
可
籠
蔣
 

氏
對
代
表
團
明
白
說
明
其
責
任
僅
限 

於
黨
務
方
面
。
代
表
團
由
各
方
面
組 

成
，
對
此
已
表
示
信
任
。
蔣
氏
抵
穗 

後
•
相
信
將
再
以
此
項
保
證
向
大
部

星
 

期
 

三>
 一一

同
工
空
中
皇
后

堂
皇
華
麗 
新
頴
堅
固 

斜
臥
舒
適 
代
購
保
險

裕
二
座
位
寬
濶 

保
證
废
垒.
冰
六
小
時 
：

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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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
一一
預
約
箱 

行
日
期

六
月
十
四
日 

由
雲
毋
飛
往
香
港 

•
六
月
十
八
日 

由
香
推
飛
往
雲
埠

承 
一

預
約
船
期
由
大
埠
開

企
李
夫
倫
總
饒 

威
路
臣
總
統 

戈
登
將
軍
號

六
月
 

十
五
日
 

七
月
 

六
 

日
 

七
月
 

什
二R

代
理 

IBI國
及
加
美
癌
機 

图
汎
美
航
空
公
司 

命
西
北
航
空
公
司 

命
菲
立
賓
航
空
公
司
。
中
國
航
空
公
司

^̂
i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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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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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，

雲 
一二 
詩
丕
亞
航
空
公
司
新
式
鉅
型

埠
厂
客
糜
往
香
港
溫
哥
華
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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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一 

侬

對
該
問
題
•
作
何
决
定
。
外
間
未
悉 

。
按
現
下
之
四
張
外
長
會
議*
各
外 

長
均
帶
有
顧
問
二
十
多
名
•
會
議
之 

進
行
均
公
開
銀
吿
・
但
秘
密
會
議
。 

每
外
長
將
限
帶
二
三
名
顧
問•
會
議 

進
行
之
報
吿
・
將
受
限
制 

現
西
方 

已
放
棄
與
蘇
俄
對
德
間B
達
到
完
全 

協
議
。
但
希
望
可
與
蘇
俄
調
解
柏
栋 

及
其
他
之
懸
案
云
・ 

鬱
墨
煤
油
工
人
將
罷
工 

墨
西
哥
京 
一 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墨
西
哥
煤 

油
工
人 
一 
萬
五
千
。
現
聲
明
如
要
求 

增
加
工
資
不
遂
"
彼
等
將
於
本
月
十 

日
發
動
罷
工
，現
煤
油
工
曾
方
面
。 

要
求
增
加
工
資
百
分
之
十
至
自
分
之 

三
十
以
彌
補
髙
漲
之
生
活
費
云
。 

命

東

西
區
德
官
員

商
討
解
决
鐵
路
罷
工 

柏
林
壹
日
聯
合
村
電 
柏
林
西
方
區
市 

長
路
透
氏
宣
佈
，謂
東
西
兩
區
之
德 

國
高
級
官
員
。
將
於
今
日
召
開
會
議 

。商
討
解
决
柏
林
之
鉄
路
昆
二1
潮 

•
彼
謂
蘇
俄
區
交
通
局
長
，現
提
出 

解
整
工
資
辦
法 

以
门
分
之
六
拾
工 

資
用
西
方
馬
克
支
付
爲
談

判

之

基

礎

 

云
，

卷
美
國
華
盛
頓
州
地
震 

華

盛

頓

州

溫

高

華

壹

日

電

"

統

守
■
社

訊

 

。
此

處

東

北

部

昨

晚

九

時

發

生

輕

 

微

地

震

 

據

無

綫

置

播

音

台

廣

播

。 

距

此

間

，

北

川

拾

九

里

之

企

疏

地

方

 

■

同

時

亦

發

生

同

様

您

蕩

 

惟

據

州

 

政

府

警

察

部

報

吿

 

被

至

現

诗

。
仍
 

無

財

產

損

欠

之

報

吿

云

"

宛

11

前
生. 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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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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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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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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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
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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匕
帀

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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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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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遂
曰 e
a
诲
灌
费
逐
容 a
B
i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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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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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置

造
.座
再 1
暑

您w
w

^

◎
科
李
福
專
醫
皮
膚
百
病
限
日
痊
癒 

專
醫
跌
打
刀
傷
續
筋
駁
骨
立
卽
止
痛
限
日
痊
癒

秘
製
環
球
唯 
一 實
驗
皮
膚

病
膏
(
每
盅
式
元
半)

此
葯
膏
乃
破
天
荒
白
發
百
中
專
治
包
愈
皮
膚
忏
病
獨
一 
無
二
之
聖
葯
無
論
任
何 

皮
膚
濕
毒
鼠
流
粒
毒
血
毒
痕
癢
及
遠
年
緒
般
頑
癬
疥
痛
小
兒
胎
毒
三
角
虱
等
症 

攥
此
藥
膏
立
卽
止
癢
並
無
爛
肉
痛
苦
將
此
藥
膏
毎
日
搽
三
次
繼
續
連
搽
數
日
內 

盡
行
痊
愈
確
有
非
常
實
驗
之
把
握
如
無
實
驗
焉
敢
誇
大
言

諸
君
注
蔵
如
有
皮
膚
患
者
搽
此
藥
膏
應
驗
過
拜
靈
神

@
跌
打
績
筋
駁
骨
立
卽
止
痛
散

每
料
十
二
元

◎
跌
打
遠
年
老
瘀
舊
患
復
發
拈
瘀
卽
癒
散 

每
料
壹
拾
元

©
跌
打
豆
卽
止
痛
消
腫
去
瘀
茶 

。
風
濕
骨
節
疼
痛
驅
就
濕
茶 

与
驅
鹹
濕
神
效
藥
散
〔
敷
用
〕 

®
遠
年
避
脚
拔
毒
生
肌
珠
珀
散 

◎
神
效
大
便
下
血
丸

■
應
驗
如
神
搜
毒
樂
王
丸 

@
起
死
囘
生
雙
單
鵝
喉
散

每
包
壹
元
半 

每
包 

二
元 

每
料
豐
拾
元 

每
樽
壹
拾
元 

每
樽 

五
元 

每
槍
六
元
 

毎
樽 

六
元

•
鵝
喉 
一 
症
初
起
非
常
窘
迫
命
在
須
臾
無
論
居
家
或
旅
行
或
埠
外
睛
工
者
此
種
藥 

品
理
宜
常
備
得
其
保
護
生
命
是
爲
至
要
每
逢
鵝
喉
一 
症
嗨
此
藥
散
入
些
在
筆
筒 

內
對
正
確
處
連
吹
四
五
筒
立
卽
奏
效
應
驗
如
神 

不
受C

.O，D

♦
希
爲
見
諒 

- 

本
醫
生
醫
務
所
寓
跑
羅
街
壹
百
三
十
四
號
二
拾
二
號
房 

△
雲
埠
代
理
處 

金
利
源 
廣
萬
生
大
寶
號 

通
處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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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*

命
共
產
開
放
上
海
航
運 

上
海
-
日
電
。
榮
聯
社
款
■
上
海
共
產 

党
軍
事
管
制
委
員
會
•
是
日
訓
令
開 

放
黃
浦
江
及
揚
子
江
•
任
由
商
船
來 

•
往
•
惟
絶
對
禁
止
外
艦
入
口
。
此
令 

傳

播

後

•
日
内
將
有
中
外
商
船
駛
抵 

上
海
。內
河
船
可
由
上
海
沿
揚
子
江 

戴
運
貨
物
赴
南
京
漢
口
。
中
國
航
業 

公
曾 

是
日
議
决
・
先
派
商
船
三
艘 

•
由
滬
赴
漢
・
作
在
共
軍
佔
據
後
之 

首
次
試
航
•
據
英
美
航
商
稱
•
共
党 

對
于
彼
等
之
睛
求
恢
復
上
海
航
運
。 

未
予
答
覆
•
祗
謂
新
出
入
口
貿
易
規 

章
仍
未
草
定
。
但
暂
時
或
可
採
用
奮 

章
•
上
海
市
長
陳
毅
•
昨
日
首
次
出 

現
公
共
塲
所
。
在
工
人
大
會
席
上
。 

彼
演
講
・
此
次
上
海
變
更
政
權•
乃 

中
國
歷
史
上 
一 
大
變
更
•
是
次
會
議 

通
過
組
織 
一 
新
總
工
會
•
以
替
代
國 

民
政
府
時
代
之
總
工
會
。

結
上
海
銀
行
存

，
查
封
富
人
資
產
 

上
海
壹
日
電
•
統
一
社
訊
。
上
海
歸
共 

產
管
治
已
屆
豊
星
期•
，
前
途
雖
不
固 

定
・
但
最
低
限
度
。
亦
不
如
國
民
政 

府
治
理
時
之
腐
敗
，
在
數
方
面
来
看 

。
現
在
情
形
■
確
有
相
當
進
步
。
照 

六
百
萬
市
民
之
意
見 
一 
至
到
現
在
。 

事
事
殊
不
錯
。
但
時
間
尙
少
。
難
測 

將
來
。
惟
生
活
在
兩
個
方
面
看
來
。 

則
確
較
前
爲
好
。
第
一 
是
內
戰
已
過 

了
上
海
遠
移
華
南
。
第
二
是
通
貸
膨 

脹
。
雖
未
完
全
杜
絕
。
但
已
節
制
， 

共
党
對
於
整
頓
金
融
。
第 
一 
件
是
冰 

結
各
銀
行
內
保
管
箱 
及.
銀
行
存
欵
。 

不
分
中
外
•
专
律
均
受
泳
結
一
聞
此 

不
過
是
暫
時
辦
法 -
以
利
便
將
金
元 

券
轉
換
人
民
票
。
同
時
豪
門
資
本
及 

富
人
財
産
•
亦
械
查
封
。
以
免
逃
入 

華
南
・
新
共
党
社
會
局"
現
再
規
定 

新
工
賣
表
•
答
允
平
等
待
遇
・
勞
資 

以
求
公
道
云
一

®
 英
草
防
太
平
洋
計
劃 

一 康
巴
拉
-
口
電
•
路
透
社
微
・
澳
洲
首 

相
山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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